
八级工伤经协商 “私
了”， 职工获得8万元赔偿

2021年10月16日， 建筑公司
与汪秋萍 （化名 ） 签订劳动合
同， 约定汪秋萍在某文化广场工
程中从事木工工作， 合同期限为
3个月， 自工程中木工岗位工作
之日起至该工程木工工作完成之
日止。

2022年4月9日， 汪秋萍在建
筑工地加固墙柱时， 因掉落的钢
管击中坠落受伤 。 经送医院救
治， 诊断为距骨骨折、 右侧跟骨
骨折、 右侧踝内侧副韧带损伤，
住院治疗17天。

2022年7月27日 ， 汪秋萍与
建筑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 ， 约
定： 双方经协商一致， 建筑公司
一次性给付汪秋萍各种补偿、 赔
偿及补助等费用共计8万元整 。
该钱款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护
理费 、 住院伙食补助费 、 营养
费、 交通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等
除医疗费之外的汪秋萍能够依法
享受的所有工伤待遇。

2022年11月21日， 人社局认
定汪秋萍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
伤认定范围 ， 并认定其构成工
伤。 2023年3月10日， 劳动能力
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 确认汪
秋萍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八级。

建筑公司不服上述工伤认定
决定书， 提起行政诉讼， 但未能
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

获赔金额畸低， 职工反
悔要求公司继续赔偿

2023年3月20日 ， 汪秋萍向
建筑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 未及时足额支付本人劳动
报酬为由， 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 并要求公司支付各项工伤待
遇。

2023年3月27日 ， 经汪秋萍
单方委托， 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
以下鉴定意见： 1.被鉴定人汪秋
萍受伤后， 护理期限为90日， 住

院期间2人护理 ， 出院后1人护
理。 2.被鉴定人汪秋萍右距骨骨
折切开复位螺钉内固定术、 副韧
带修补术后， 今后可行内固定物
取出术， 其费用为人民币8000元
至12000元或以临床实际发生金
额为准。 为此， 汪秋萍支出鉴定
费1560元。

由于已经获赔的钱款数额畸
低， 汪秋萍在与公司协商无果的
情况下， 以建筑公司为被申请人
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仲裁裁决后， 汪秋萍又诉至
一审法院， 请求判决公司向其支
付： 1.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 2.
二次医疗费12000元 ； 3.护理费
20300元 ； 4.停 工 留 薪 期 工 资
132000元； 5.生活补贴84000元；
6.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32000元 ；
7.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2960
元 ； 8.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116736元； 9.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18000元； 10.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32000
元。 以上费用合计720846元。

和解协议显失公平被撤
销， 公司应赔职工法定损失
3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有7项， 应当逐一审理。

首先， 关于双方签订的和解
协议效力。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百五十一条规定， 一方利用对方
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
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
显失公平，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中， 建筑公司与汪秋萍虽就
工伤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但该协
议系汪秋萍未进行工伤鉴定之前
作出， 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远远
低于法定的赔偿数额， 其内容显
失公平， 依法应予撤销。

其二， 关于汪秋萍的住院伙
食补助费。 根据2022年度当地工
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 经
核算， 一审法院认为， 汪秋萍应
得伙食补助费为477.87元。

其三， 关于汪秋萍的后续治
疗费、 护理费。 因本案系工伤保
险待遇纠纷， 汪秋萍主张后续治

疗费尚未实际发生， 其提供的司
法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工伤赔付的
依据。 汪秋萍住院期间， 建筑公
司未安排专人对汪秋萍进行护
理， 应当支付汪秋萍住院期间的
护理费用。 对于护理费标准， 一
审法院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
收入标准计算， 汪秋萍应享受的
护理费应为2401.94元。

其四， 关于汪秋萍的停工留
薪期工资、 生活补贴。 汪秋萍自
2021年10月16日入职后至2022年
4月9日发生工伤， 共计工作6个
月 ， 发放工资总额为 65249元 。
经核算， 汪秋萍的月平均工资为
10874.83元。 参照当地工伤职工
停工留薪期管理规定， 汪秋萍应
当享受6个月的停工留薪期， 一
审法院认为， 建筑公司应当支付
汪秋萍停工留薪期工资为65249
元。 因汪秋萍的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中明确无生活自理障碍， 其主
张的生活补贴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其五， 关于汪秋萍的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相关规
定， 经一审法院核算， 汪秋萍享
受 的 一 次 性 伤 残 补 助 金 为
119623.13元 、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65855.83元、 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105369.33元。

其六， 关于经济补偿金。 自
2021年10月16日入职建筑公司工
作， 至2022年10月施工项目完工
即劳动合同到期终止， 汪秋萍共
计工作一年时间。 劳动合同到期
后， 建筑公司未与汪秋萍续签劳
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 建筑公
司 应 支 付 汪 秋 萍 经 济 补 偿 金
10874.83元， 即汪秋萍本人一个
月的工资。

其七， 关于汪秋萍主张的未
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建筑
公司与汪秋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
同， 虽然约定合同期限为3个月，
但同时亦约定合同期至施工项目
结束。 该合同已经能够保障汪秋
萍在涉案项目工作时的权益， 故
对汪秋萍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1.建筑

公司支付汪秋萍住院伙食补助费
477.87元；2.建筑公司支付汪秋萍
护理费2401.94元；3. 建筑公司支
付汪秋萍停工留薪期工资65249
元；4. 建筑公司支付汪秋萍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119623.13元 ；5.建
筑公司支付汪秋萍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65855.83元；6.建筑公司
支付汪秋萍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105369.33元；7. 建筑公司支付
汪秋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0874.83元；8.撤销建筑公司与汪
秋萍签订的和解协议。 以上各项
费用合计369851.93元。

汪秋萍与公司均不服一审法
院判决 ， 双双提起上诉 。 经审
理， 二审法院于近日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评析】
签署 “私了” 协议不能

显失公平

公民之间就相关争议经协商
一致签署和解协议， 这一做法俗
称 “私了”， 应当予以鼓励和支
持。 但是， 签署 “私了” 协议应
当遵循自愿、 公平、 等价有偿、
诚实信用原则， 不能显失公平，
否则， 就应确认无效或者根据受
损害方的申请予以撤销。

本案中 ， 争议双方达成的
“私了” 协议， 系由建筑公司一
次 性 给 付 汪 秋 萍 各 项 工 伤 待
遇赔偿款8万元， 而按八级工伤
待遇标准， 汪秋萍实际应得的赔
偿款为 369851.93元 ， 两者相差
较大， 符合法定的 “显失公平”
情形。

此外 ， 双方签订和解协议
时 ， 汪秋萍的伤残等级尚未确
定， 其因对工伤伤残等级各赔偿
标准并不了解， 更对伤残等级的
情况缺乏判断， 这种情况下签署
的赔偿协议很难体现公平正义。

再者，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书
的时间为2022年7月， 汪秋萍于
2023年3月提起仲裁时并未超出1
年除斥期间。 因此， 两级法院确
认案涉和解协议无效、 依法予以
撤销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
体现了公平原则。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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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吕欢欢 （化名 ） 咨询
说， 她与公司在为期5年的劳动
合同中约定， 其试用期为6个月。
试用期满后， 公司以她没有完成
工作任务为由， 提出要么延长试
用期6个月， 要么走人。 考虑到
再找其他工作比较困难， 她最终
选择让公司再对她延长试用6个
月。 如今， 她已在公司整整工作
12个月， 公司也同意为她转正，
但因试用期工资与转正后工资相
差太大， 她也认识到公司延长其
试用期系出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
目的， 她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深感
懊悔。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她能否要求公司取消延长的试用
期并赔偿工资差额？

法律分析
吕欢欢有权要求公司取消

延长的试用期并向其赔偿工资
差额。

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 由用人单位进一步考察
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 同时
允许劳动者进一步了解用人单位
是否适合自己， 以便确定劳动关
系是否进入正式状态的短暂性、
试验性期限。

就试用期限 ， 《劳动合同
法》 第十九条明确规定： “劳动

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与之对
应， 本案的试用期应当不超过6
个月， 公司在6个月后将试用期
延长， 无论其出于什么理由， 都
属于二次约定试用期， 即使吕欢
欢当时认可， 都是对前述法律强
制性规定的违反。

此外， 《劳动合同法》 第二
十六条第 （三） 项规定 “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劳
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该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
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
法 定 试 用 期 的 期 间 向 劳 动 者
支付赔偿金。” 由此来看， 对试
用期延长的约定对吕欢欢没有法
律约束力， 其除申请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外， 还可以要求公司
就6个月外其已实际工作的月份
按试用期满月后的工资标准赔偿
差额。 廖春梅 法官

用人单位单方面降低劳
动报酬时， 既未通过书面形
式变更劳动合同， 亦未提供
充分有效证据证明降低劳动
者劳动报酬的合理性， 该行
为构成未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亦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案的
判决对此作出了诠释。

基本案情
李某从2010年9月起即

到某建设公司处工作。 2021
年 3月起 ， 该公 司 以 李 某
2020年有3次被评为C档为
由， 按每月降低李某工资标
准600元计发李某工资 ， 至
2022年10月共减少支付李某
工资12000元 。 从2022年11
月1日起， 该公司未安排李
某休假， 也未支付李某相应
的加班工资 。 2023年1月19
日， 李某以该公司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 不给其提
供劳动条件， 以及未足额发
放加班工资为由， 向该公司
送达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
当月， 李某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次月， 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通知李某超期不再仲裁，
李某可以提起诉讼。 2023年
5月， 李某诉至一审法院。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等
报酬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
付的， 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
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未
足额发放的工资和其他报
酬 。 本案中 ， 某建设公司
2020年3月起到2021年10月
降低了李某的工资标准， 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降低工
资标准具有合法合理性。 该
公司亦未支付李某加班工
资， 其应向李某支付经济补
偿金。 依据查明的事实， 一
审法院判决某建设公司支付
李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差额工资及加班工资。

一审法院宣判后， 某建
设公司不服该判决， 提起上
诉。经审理，二审法院于近日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用人单位违法单

方面调整劳动者薪资的典
型 案例 。 用人单位基于劳
动者的工作能力、 工作态度
对劳动者工资进行调整是提
高生产效率， 增强市场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 用人单位调
整劳动者薪资时， 应当证明
其符合必要性、 合理性、 正
当性。

本案中， 某建设公司因
李某工作被评为C档降低相
应工资档次， 但其既没有提
供李某此前被评为C档的
相 关证据 ， 也没有提供相
应的工资档次标准， 不能证
明其降薪行为的合理正当
性， 应当补足劳动者工资差
额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补偿。

本案的判决有助于防止
用人单位利用自身优势地位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是司
法保护劳动者并建立和谐劳
资关系的生动实践。

刘涛 律师

公司单方面降低工资
劳动者该如何维权？

公司违法延长试用期，虽经职工同意也应给付赔偿

职工签署工伤“私了”协议后反悔，
法律能支持吗？

职工遭遇工伤后， 与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由公司给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所有损
失共计8万元。 事后， 工伤职工反悔， 要求公司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70余万元。 对于这
样的要求， 法律支持吗？


